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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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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63號
原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訴訟代理人  羅桂芬  
            李志勇  
            林悟玄律師
被      告  愛潔客消毒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品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業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3年5月15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349287100號函為解散登記（本院卷一第29、547頁），並經股東會決議選任林品豪為清算人；林品豪雖曾向本院聲請呈報清算人，惟經本院駁回聲請後，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113年度司司字第625號裁定、清算人查詢結果可憑（本院卷一第551至558頁，本院卷二第25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應以林品豪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7月27日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屬院本部、仁愛、中興（合稱Ｂ標）及陽明、和平、婦幼、昆明、林森（合稱Ｃ標）等院區之病媒防治作業，履約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舊約、Ｃ標舊約，合稱系爭契約）。嗣被告於113年4月3日以營運困難為由函知原告欲暫停履約，並自同年4月5日起未履約，原告催告未果，乃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業於同年4月25日到達被告。契約終止後，原告為維護醫院環境衛生，僅得先辦理臨時採購、短期招標及重新發包長約。短約決標後與訴外人能多潔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3年度3個月短期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短約、Ｃ標短約）應急；長約決標後，分別與上開2公司及訴外人真神除蟲有限公司簽訂「114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長約、Ｃ標長約）。原告因被告無故不履約而須另行發包其餘廠商，受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差額損害。
(二)再者，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下午5時許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有一處捕蚊燈故障，應於同年1月22日前修復完成，惟被告遲至同年1月27日中午12時許方修復完畢，依系爭契約所附需求計畫書（下稱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約定，自得連2日（同年1月25、26日）扣罰共新臺幣（下同）3,000元；且被告未約定於同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施作，依計畫書第5條第8項第1款約定，亦得扣罰如附表編號3所示罰款1,250元。另被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依該契約第13條規定，應按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逾期違約金，而應給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逾期違約金共7萬5,855元。
(三)經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上開應賠償金額後，被告尚應賠償共66萬0,769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為請求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廠商履約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9款、第3項約定定有明文。次按逾期違約金，以日為計算單位，不扣除任何期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違約金，系爭契約第13條第1款本文亦有明定。再按捕蚊燈機具耗材由廠商定期更換及保養，如有故障於接獲標的院區24小時內派員維修，如無法修復需於標的院區通報日起48小時內更換功能正常之機具；違反本作業須知事項，除依計畫書所訂罰則處理外，其他違規事項每次罰款1,500元，並得連日計罰，至改善為止，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其提出系爭契約、兩造間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Ｂ標短約、Ｃ標短約、契約變更協議書、Ｂ標長約、Ｃ標長約、臨時採購發票、終止契約後續採購因應歷程表、報價單、原告北市醫仁字第1133009853號函暨附件、北市醫仁字第1133017820號函暨附件可稽（本院卷一第31至463、465至495、497、499至511、513至519、521至525頁），內容互核相符；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準此，原告依前述約定內容，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差額損害、罰款、逾期違約金共66萬0,769元，為有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21日寄存送達被告，自同年0月0日生效（本院卷一第533頁），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同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受損害項目

		請求內容

		請求金額



		1

		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害

		一、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3萬7,759元（臨時採購62,760元-舊約25,000元）
㈡中興院區：9,350元（臨時採購28,350元-舊約19,000元）　

		4萬7,109元



		


		


		二、Ｃ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和平院區：5,550元（臨時採購22,000元-舊約16,450元）
㈡陽明院區：9,512元（臨時採購25,200元-舊約15,688元）
㈢昆明院區：1,780元（臨時採購8,500元-舊約6,720元）
㈣林森院區：2,000元（臨時採購6,000元-舊約4,000元）　

		1萬8,842元



		


		


		三、Ｂ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四、Ｃ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和平院區：1,050元（短約16,800元-舊約16,450元×3月）　　
㈡婦幼院區：1萬1,010元（短約12,450元-舊約8,780元×3月）
㈢陽明院區：9,636元（短約18,900元-舊約15,688元×3月）
㈣昆明院區：1萬4,490元（短約11,550元-舊約6,720元×3月）
㈤林森院區：6,900元（短約6,300元-舊約4,000元×3月）

		4萬3,086元



		


		


		五、Ｂ標舊約與後擴3個月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六、Ｃ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陽明院區：2,890元（﹝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日/31﹞+﹝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月﹞）
㈡林森院區：2萬1,935元（﹝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日/31﹞+﹝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月﹞）　

		2萬4,825元



		


		


		七、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1萬5,000元（臨時採購32,500元-舊約25,000元×2月）
㈡中興院區：3萬5,500元（臨時採購36,750元-舊約19,000元×2月）

		5萬0,500元



		


		


		八、Ｂ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35萬7,000元（長約42,000元-舊約25,000元×21月）
㈡中興院區：12萬6,000元（長約25,000元-舊約19,000元×21月）

		48萬3,000元



		小計

		77萬5,158元　　 

		


		




		備註

		計算式：
㈠契約每月單價=投標金額/36月，並以履約期間（未足月者依比例）計算差額
㈡第一、二項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至115年9月30日止
㈢第三項期間：自113年5月10日至同年8月9日
㈣第四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同年8月6日
㈤第五項期間：後擴2個月自113年8月10日至同年10月9日、後擴1個月自113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9日
㈥第六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115年9月30日
㈦第七項期間：自113年11月10日至同年12月31日
㈧第八項期間：自114年1月1日至115年9月30日

		


		




		2

		逾期違約金

		一、Ｂ標舊約違約金：
㈠仁愛院區：1萬8,900元（900,000元×1/1000×21日）
㈡中興院區：1萬4,364元（684,000元×1/1000×21日）
㈢院本部：3,553元（169,200元×1/1000×21日）

		3萬6,817元



		


		


		二、Ｃ標舊約違約金：
㈠和平院區：1萬2,436元（592,200元×1/1000×21日）
㈡婦幼院區：6,638元（316,080元×1/1000×21日）
㈢陽明院區：1萬1,860元（564,768元×1/1000×21日）
㈣林森院區：3,024元（144,000元×1/1000×21日）
㈤昆明院區：5,080元（241,920元×1/1000×21日）　　

		3萬9,038元



		小計

		7萬5,855元

		


		




		備註

		計算式：
違約金=投標總金額×1/1000×21日（自113年4月5日起至同年4月25日）

		


		




		3

		違約罰款

		一、被告逾期修復捕蚊燈：
　　每次1,500元×2日（113年1月25、26日）

		3,000元



		


		


		二、被告未依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於113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處施作

		1,250元



		小計

		4,250元

		


		




		合計

		85萬5,263元

		


		




		扣抵項目

		


		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

		19萬4,494元



		請求金額（抵扣後不足之金額）

		


		


		66萬0,769元



		備註

		上開受損害項目、請求內容、請求金額，均依原告主張記載（本院卷一第15至24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63號

原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訴訟代理人  羅桂芬  

            李志勇  

            林悟玄律師

被      告  愛潔客消毒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品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及自民國

    一一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

    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

    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113

    條第2項準用第79條、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業

    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3年5月15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349287

    100號函為解散登記（本院卷一第29、547頁），並經股東會

    決議選任林品豪為清算人；林品豪雖曾向本院聲請呈報清算

    人，惟經本院駁回聲請後，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

    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113年度司司字第625號

    裁定、清算人查詢結果可憑（本院卷一第551至558頁，本院

    卷二第25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應以林品豪為被告之法定

    代理人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7月27日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屬院本部、仁愛、中興（合稱Ｂ標）及陽明、和平、婦幼、昆明、林森（合稱Ｃ標）等院區之病媒防治作業，履約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舊約、Ｃ標舊約，合稱系爭契約）。嗣被告於113年4月3日以營運困難為由函知原告欲暫停履約，並自同年4月5日起未履約，原告催告未果，乃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業於同年4月25日到達被告。契約終止後，原告為維護醫院環境衛生，僅得先辦理臨時採購、短期招標及重新發包長約。短約決標後與訴外人能多潔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3年度3個月短期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短約、Ｃ標短約）應急；長約決標後，分別與上開2公司及訴外人真神除蟲有限公司簽訂「114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長約、Ｃ標長約）。原告因被告無故不履約而須另行發包其餘廠商，受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差額損害。

(二)再者，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下午5時許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

    有一處捕蚊燈故障，應於同年1月22日前修復完成，惟被告

    遲至同年1月27日中午12時許方修復完畢，依系爭契約所附

    需求計畫書（下稱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

    第7項約定，自得連2日（同年1月25、26日）扣罰共新臺幣

    （下同）3,000元；且被告未約定於同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

    施作，依計畫書第5條第8項第1款約定，亦得扣罰如附表編

    號3所示罰款1,250元。另被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依該契約

    第13條規定，應按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逾期違約金，而

    應給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逾期違約金共7萬5,855元。

(三)經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上開應賠償金額後，被告尚應

    賠償共66萬0,769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

    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

    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為請求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

    付原告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廠商履約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機關得以書面通

    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

    此所生之損失；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

    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

    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

    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

    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

    ，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9款

    、第3項約定定有明文。次按逾期違約金，以日為計算單位

    ，不扣除任何期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

    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每日

    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違約金，系爭契約第13條第1款本文

    亦有明定。再按捕蚊燈機具耗材由廠商定期更換及保養，如

    有故障於接獲標的院區24小時內派員維修，如無法修復需於

    標的院區通報日起48小時內更換功能正常之機具；違反本作

    業須知事項，除依計畫書所訂罰則處理外，其他違規事項每

    次罰款1,500元，並得連日計罰，至改善為止，計畫書第4條

    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其提出系爭契約、兩造間

    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Ｂ標短約、Ｃ標短約、契約變更協議書

    、Ｂ標長約、Ｃ標長約、臨時採購發票、終止契約後續採購因

    應歷程表、報價單、原告北市醫仁字第1133009853號函暨附

    件、北市醫仁字第1133017820號函暨附件可稽（本院卷一第

    31至463、465至495、497、499至511、513至519、521至525

    頁），內容互核相符；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

    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準此，原告依前述約定內容，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

    抵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差額損害

    、罰款、逾期違約金共66萬0,769元，為有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

    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損害

    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

    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21日寄存送達被告，自同年0月0日生

    效（本院卷一第533頁），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即同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

    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

    、第8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6萬0,769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受損害項目 請求內容 請求金額 1 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害 一、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3萬7,759元（臨時採購62,760元-舊約25,000元） ㈡中興院區：9,350元（臨時採購28,350元-舊約19,000元）　 4萬7,109元   二、Ｃ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和平院區：5,550元（臨時採購22,000元-舊約16,450元） ㈡陽明院區：9,512元（臨時採購25,200元-舊約15,688元） ㈢昆明院區：1,780元（臨時採購8,500元-舊約6,720元） ㈣林森院區：2,000元（臨時採購6,000元-舊約4,000元）　 1萬8,842元   三、Ｂ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四、Ｃ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和平院區：1,050元（短約16,800元-舊約16,450元×3月）　　 ㈡婦幼院區：1萬1,010元（短約12,450元-舊約8,780元×3月） ㈢陽明院區：9,636元（短約18,900元-舊約15,688元×3月） ㈣昆明院區：1萬4,490元（短約11,550元-舊約6,720元×3月） ㈤林森院區：6,900元（短約6,300元-舊約4,000元×3月） 4萬3,086元   五、Ｂ標舊約與後擴3個月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六、Ｃ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陽明院區：2,890元（﹝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日/31﹞+﹝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月﹞） ㈡林森院區：2萬1,935元（﹝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日/31﹞+﹝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月﹞）　 2萬4,825元   七、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1萬5,000元（臨時採購32,500元-舊約25,000元×2月） ㈡中興院區：3萬5,500元（臨時採購36,750元-舊約19,000元×2月） 5萬0,500元   八、Ｂ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35萬7,000元（長約42,000元-舊約25,000元×21月） ㈡中興院區：12萬6,000元（長約25,000元-舊約19,000元×21月） 48萬3,000元 小計 77萬5,158元　　    備註 計算式： ㈠契約每月單價=投標金額/36月，並以履約期間（未足月者依比例）計算差額 ㈡第一、二項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至115年9月30日止 ㈢第三項期間：自113年5月10日至同年8月9日 ㈣第四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同年8月6日 ㈤第五項期間：後擴2個月自113年8月10日至同年10月9日、後擴1個月自113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9日 ㈥第六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115年9月30日 ㈦第七項期間：自113年11月10日至同年12月31日 ㈧第八項期間：自114年1月1日至115年9月30日   2 逾期違約金 一、Ｂ標舊約違約金： ㈠仁愛院區：1萬8,900元（900,000元×1/1000×21日） ㈡中興院區：1萬4,364元（684,000元×1/1000×21日） ㈢院本部：3,553元（169,200元×1/1000×21日） 3萬6,817元   二、Ｃ標舊約違約金： ㈠和平院區：1萬2,436元（592,200元×1/1000×21日） ㈡婦幼院區：6,638元（316,080元×1/1000×21日） ㈢陽明院區：1萬1,860元（564,768元×1/1000×21日） ㈣林森院區：3,024元（144,000元×1/1000×21日） ㈤昆明院區：5,080元（241,920元×1/1000×21日）　　 3萬9,038元 小計 7萬5,855元   備註 計算式： 違約金=投標總金額×1/1000×21日（自113年4月5日起至同年4月25日）   3 違約罰款 一、被告逾期修復捕蚊燈： 　　每次1,500元×2日（113年1月25、26日） 3,000元   二、被告未依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於113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處施作 1,250元 小計 4,250元   合計 85萬5,263元   扣抵項目  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 19萬4,494元 請求金額（抵扣後不足之金額）   66萬0,769元 備註 上開受損害項目、請求內容、請求金額，均依原告主張記載（本院卷一第15至24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63號
原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訴訟代理人  羅桂芬  
            李志勇  
            林悟玄律師
被      告  愛潔客消毒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品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業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3年5月15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349287100號函為解散登記（本院卷一第29、547頁），並經股東會決議選任林品豪為清算人；林品豪雖曾向本院聲請呈報清算人，惟經本院駁回聲請後，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113年度司司字第625號裁定、清算人查詢結果可憑（本院卷一第551至558頁，本院卷二第25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應以林品豪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7月27日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屬院本部、仁愛、中興（合稱Ｂ標）及陽明、和平、婦幼、昆明、林森（合稱Ｃ標）等院區之病媒防治作業，履約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舊約、Ｃ標舊約，合稱系爭契約）。嗣被告於113年4月3日以營運困難為由函知原告欲暫停履約，並自同年4月5日起未履約，原告催告未果，乃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業於同年4月25日到達被告。契約終止後，原告為維護醫院環境衛生，僅得先辦理臨時採購、短期招標及重新發包長約。短約決標後與訴外人能多潔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3年度3個月短期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短約、Ｃ標短約）應急；長約決標後，分別與上開2公司及訴外人真神除蟲有限公司簽訂「114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長約、Ｃ標長約）。原告因被告無故不履約而須另行發包其餘廠商，受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差額損害。
(二)再者，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下午5時許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有一處捕蚊燈故障，應於同年1月22日前修復完成，惟被告遲至同年1月27日中午12時許方修復完畢，依系爭契約所附需求計畫書（下稱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約定，自得連2日（同年1月25、26日）扣罰共新臺幣（下同）3,000元；且被告未約定於同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施作，依計畫書第5條第8項第1款約定，亦得扣罰如附表編號3所示罰款1,250元。另被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依該契約第13條規定，應按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逾期違約金，而應給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逾期違約金共7萬5,855元。
(三)經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上開應賠償金額後，被告尚應賠償共66萬0,769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為請求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廠商履約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9款、第3項約定定有明文。次按逾期違約金，以日為計算單位，不扣除任何期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違約金，系爭契約第13條第1款本文亦有明定。再按捕蚊燈機具耗材由廠商定期更換及保養，如有故障於接獲標的院區24小時內派員維修，如無法修復需於標的院區通報日起48小時內更換功能正常之機具；違反本作業須知事項，除依計畫書所訂罰則處理外，其他違規事項每次罰款1,500元，並得連日計罰，至改善為止，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其提出系爭契約、兩造間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Ｂ標短約、Ｃ標短約、契約變更協議書、Ｂ標長約、Ｃ標長約、臨時採購發票、終止契約後續採購因應歷程表、報價單、原告北市醫仁字第1133009853號函暨附件、北市醫仁字第1133017820號函暨附件可稽（本院卷一第31至463、465至495、497、499至511、513至519、521至525頁），內容互核相符；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準此，原告依前述約定內容，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差額損害、罰款、逾期違約金共66萬0,769元，為有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21日寄存送達被告，自同年0月0日生效（本院卷一第533頁），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同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受損害項目

		請求內容

		請求金額



		1

		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害

		一、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3萬7,759元（臨時採購62,760元-舊約25,000元）
㈡中興院區：9,350元（臨時採購28,350元-舊約19,000元）　

		4萬7,109元



		


		


		二、Ｃ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和平院區：5,550元（臨時採購22,000元-舊約16,450元）
㈡陽明院區：9,512元（臨時採購25,200元-舊約15,688元）
㈢昆明院區：1,780元（臨時採購8,500元-舊約6,720元）
㈣林森院區：2,000元（臨時採購6,000元-舊約4,000元）　

		1萬8,842元



		


		


		三、Ｂ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四、Ｃ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和平院區：1,050元（短約16,800元-舊約16,450元×3月）　　
㈡婦幼院區：1萬1,010元（短約12,450元-舊約8,780元×3月）
㈢陽明院區：9,636元（短約18,900元-舊約15,688元×3月）
㈣昆明院區：1萬4,490元（短約11,550元-舊約6,720元×3月）
㈤林森院區：6,900元（短約6,300元-舊約4,000元×3月）

		4萬3,086元



		


		


		五、Ｂ標舊約與後擴3個月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六、Ｃ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陽明院區：2,890元（﹝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日/31﹞+﹝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月﹞）
㈡林森院區：2萬1,935元（﹝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日/31﹞+﹝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月﹞）　

		2萬4,825元



		


		


		七、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1萬5,000元（臨時採購32,500元-舊約25,000元×2月）
㈡中興院區：3萬5,500元（臨時採購36,750元-舊約19,000元×2月）

		5萬0,500元



		


		


		八、Ｂ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35萬7,000元（長約42,000元-舊約25,000元×21月）
㈡中興院區：12萬6,000元（長約25,000元-舊約19,000元×21月）

		48萬3,000元



		小計

		77萬5,158元　　 

		


		




		備註

		計算式：
㈠契約每月單價=投標金額/36月，並以履約期間（未足月者依比例）計算差額
㈡第一、二項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至115年9月30日止
㈢第三項期間：自113年5月10日至同年8月9日
㈣第四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同年8月6日
㈤第五項期間：後擴2個月自113年8月10日至同年10月9日、後擴1個月自113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9日
㈥第六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115年9月30日
㈦第七項期間：自113年11月10日至同年12月31日
㈧第八項期間：自114年1月1日至115年9月30日

		


		




		2

		逾期違約金

		一、Ｂ標舊約違約金：
㈠仁愛院區：1萬8,900元（900,000元×1/1000×21日）
㈡中興院區：1萬4,364元（684,000元×1/1000×21日）
㈢院本部：3,553元（169,200元×1/1000×21日）

		3萬6,817元



		


		


		二、Ｃ標舊約違約金：
㈠和平院區：1萬2,436元（592,200元×1/1000×21日）
㈡婦幼院區：6,638元（316,080元×1/1000×21日）
㈢陽明院區：1萬1,860元（564,768元×1/1000×21日）
㈣林森院區：3,024元（144,000元×1/1000×21日）
㈤昆明院區：5,080元（241,920元×1/1000×21日）　　

		3萬9,038元



		小計

		7萬5,855元

		


		




		備註

		計算式：
違約金=投標總金額×1/1000×21日（自113年4月5日起至同年4月25日）

		


		




		3

		違約罰款

		一、被告逾期修復捕蚊燈：
　　每次1,500元×2日（113年1月25、26日）

		3,000元



		


		


		二、被告未依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於113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處施作

		1,250元



		小計

		4,250元

		


		




		合計

		85萬5,263元

		


		




		扣抵項目

		


		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

		19萬4,494元



		請求金額（抵扣後不足之金額）

		


		


		66萬0,769元



		備註

		上開受損害項目、請求內容、請求金額，均依原告主張記載（本院卷一第15至24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163號

原      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法定代理人  王智弘  

訴訟代理人  羅桂芬  

            李志勇  

            林悟玄律師

被      告  愛潔客消毒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品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零柒佰陸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業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3年5月15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349287100號函為解散登記（本院卷一第29、547頁），並經股東會決議選任林品豪為清算人；林品豪雖曾向本院聲請呈報清算人，惟經本院駁回聲請後，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113年度司司字第625號裁定、清算人查詢結果可憑（本院卷一第551至558頁，本院卷二第25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應以林品豪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7月27日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屬院本部、仁愛、中興（合稱Ｂ標）及陽明、和平、婦幼、昆明、林森（合稱Ｃ標）等院區之病媒防治作業，履約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起至115年9月30日止（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舊約、Ｃ標舊約，合稱系爭契約）。嗣被告於113年4月3日以營運困難為由函知原告欲暫停履約，並自同年4月5日起未履約，原告催告未果，乃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業於同年4月25日到達被告。契約終止後，原告為維護醫院環境衛生，僅得先辦理臨時採購、短期招標及重新發包長約。短約決標後與訴外人能多潔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13年度3個月短期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短約、Ｃ標短約）應急；長約決標後，分別與上開2公司及訴外人真神除蟲有限公司簽訂「114至115年度鼠害及蟑螂、蚊蠅蛾蚋等防治作業勞務採購案合約書」（就Ｂ、Ｃ標部分下分別稱Ｂ標長約、Ｃ標長約）。原告因被告無故不履約而須另行發包其餘廠商，受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差額損害。

(二)再者，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下午5時許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有一處捕蚊燈故障，應於同年1月22日前修復完成，惟被告遲至同年1月27日中午12時許方修復完畢，依系爭契約所附需求計畫書（下稱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約定，自得連2日（同年1月25、26日）扣罰共新臺幣（下同）3,000元；且被告未約定於同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施作，依計畫書第5條第8項第1款約定，亦得扣罰如附表編號3所示罰款1,250元。另被告遲延履行系爭契約，依該契約第13條規定，應按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逾期違約金，而應給付如附表編號2所示逾期違約金共7萬5,855元。

(三)經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上開應賠償金額後，被告尚應賠償共66萬0,769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為請求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廠商履約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契約經依第1款約定或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日起，扣留廠商應得之履約費用……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後，如該扣留之履約費用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剩餘金額給付廠商；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9款、第3項約定定有明文。次按逾期違約金，以日為計算單位，不扣除任何期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違約金，系爭契約第13條第1款本文亦有明定。再按捕蚊燈機具耗材由廠商定期更換及保養，如有故障於接獲標的院區24小時內派員維修，如無法修復需於標的院區通報日起48小時內更換功能正常之機具；違反本作業須知事項，除依計畫書所訂罰則處理外，其他違規事項每次罰款1,500元，並得連日計罰，至改善為止，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經其提出系爭契約、兩造間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Ｂ標短約、Ｃ標短約、契約變更協議書、Ｂ標長約、Ｃ標長約、臨時採購發票、終止契約後續採購因應歷程表、報價單、原告北市醫仁字第1133009853號函暨附件、北市醫仁字第1133017820號函暨附件可稽（本院卷一第31至463、465至495、497、499至511、513至519、521至525頁），內容互核相符；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準此，原告依前述約定內容，以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扣抵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後，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差額損害、罰款、逾期違約金共66萬0,769元，為有理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給付並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21日寄存送達被告，自同年0月0日生效（本院卷一第533頁），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同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3項、第14條第16項、第13條第1項、計畫書第4條第2項第2款第15目、第5條第7項、第8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66萬0,7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受損害項目 請求內容 請求金額 1 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害 一、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3萬7,759元（臨時採購62,760元-舊約25,000元） ㈡中興院區：9,350元（臨時採購28,350元-舊約19,000元）　 4萬7,109元   二、Ｃ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和平院區：5,550元（臨時採購22,000元-舊約16,450元） ㈡陽明院區：9,512元（臨時採購25,200元-舊約15,688元） ㈢昆明院區：1,780元（臨時採購8,500元-舊約6,720元） ㈣林森院區：2,000元（臨時採購6,000元-舊約4,000元）　 1萬8,842元   三、Ｂ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四、Ｃ標舊約與短約差額 ㈠和平院區：1,050元（短約16,800元-舊約16,450元×3月）　　 ㈡婦幼院區：1萬1,010元（短約12,450元-舊約8,780元×3月） ㈢陽明院區：9,636元（短約18,900元-舊約15,688元×3月） ㈣昆明院區：1萬4,490元（短約11,550元-舊約6,720元×3月） ㈤林森院區：6,900元（短約6,300元-舊約4,000元×3月） 4萬3,086元   五、Ｂ標舊約與後擴3個月短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2萬8,800元（短約34,600元-舊約25,000元×3月） ㈡中興院區：2萬0,100元（短約25,700元-舊約19,000元×3月） ㈢院本部：4,998元（短約6,366元-舊約4,700元×3月）　 5萬3,898元   六、Ｃ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陽明院區：2,890元（﹝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日/31﹞+﹝長約15,800元-舊約15,688元×25月﹞） ㈡林森院區：2萬1,935元（﹝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日/31﹞+﹝長約4,850元-舊約4,000元×25月﹞）　 2萬4,825元   七、Ｂ標舊約與臨時採購費用差額 ㈠仁愛院區：1萬5,000元（臨時採購32,500元-舊約25,000元×2月） ㈡中興院區：3萬5,500元（臨時採購36,750元-舊約19,000元×2月） 5萬0,500元   八、Ｂ標舊約與長約差額 ㈠仁愛院區：35萬7,000元（長約42,000元-舊約25,000元×21月） ㈡中興院區：12萬6,000元（長約25,000元-舊約19,000元×21月） 48萬3,000元 小計 77萬5,158元　　    備註 計算式： ㈠契約每月單價=投標金額/36月，並以履約期間（未足月者依比例）計算差額 ㈡第一、二項期間：自112年10月10日至115年9月30日止 ㈢第三項期間：自113年5月10日至同年8月9日 ㈣第四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同年8月6日 ㈤第五項期間：後擴2個月自113年8月10日至同年10月9日、後擴1個月自113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9日 ㈥第六項期間：自113年5月7日至115年9月30日 ㈦第七項期間：自113年11月10日至同年12月31日 ㈧第八項期間：自114年1月1日至115年9月30日   2 逾期違約金 一、Ｂ標舊約違約金： ㈠仁愛院區：1萬8,900元（900,000元×1/1000×21日） ㈡中興院區：1萬4,364元（684,000元×1/1000×21日） ㈢院本部：3,553元（169,200元×1/1000×21日） 3萬6,817元   二、Ｃ標舊約違約金： ㈠和平院區：1萬2,436元（592,200元×1/1000×21日） ㈡婦幼院區：6,638元（316,080元×1/1000×21日） ㈢陽明院區：1萬1,860元（564,768元×1/1000×21日） ㈣林森院區：3,024元（144,000元×1/1000×21日） ㈤昆明院區：5,080元（241,920元×1/1000×21日）　　 3萬9,038元 小計 7萬5,855元   備註 計算式： 違約金=投標總金額×1/1000×21日（自113年4月5日起至同年4月25日）   3 違約罰款 一、被告逾期修復捕蚊燈： 　　每次1,500元×2日（113年1月25、26日） 3,000元   二、被告未依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於113年2月7日至松山門診處施作 1,250元 小計 4,250元   合計 85萬5,263元   扣抵項目  被告未領之契約價金 19萬4,494元 請求金額（抵扣後不足之金額）   66萬0,769元 備註 上開受損害項目、請求內容、請求金額，均依原告主張記載（本院卷一第15至24頁）   





